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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簽證須知   
JAPAN 

 

國       家 :  日 本 簽 證 中 心 

電 話 號 碼 :  3167 7033   

地       址 :  香 港 北 角 電 氣 道 148號 16 樓 3 室 

辦 公 時 間 :  0830-1500  ( Monday-Friday ) 

証件類別 
是 否 須 

辦 簽 証 

簽 証 

表 格 
近 照 身 分 證 工 作 天 

簽 証 及 手 續 費 

可停留期限 跟團 

收費 

代辦 

收費 

HKSAR 不須 --- --- --- --- ---  90天 

印 尼 護 照 須 1 1 副本 12 $900 $1280 --- 

菲律賓護照 須 1 1 副本 12 $800 $1080 --- 
澳門特區 

旅遊証 
須 1 1 副本 12 $900 

$1280 
--- 

HKDI 須 1 1 副本 12 $900 $1280 --- 

中國護照 須 1 1 副本 12 $900 $1280 --- 

葡萄牙護照 不須 --- --- --- --- ---  90天 

澳門特區護照 不須 --- --- --- --- ---  90天 

* 護 照 有 效 日 期 必 須 為 六 個 月 或 以 上 

*上 列 收 費 已 包 括 辦 理 簽 証 之 費 用 及 本 公 司 代 辦 有 關 申 請 所 徵 收 之 手 續 費 

*日 本 領 事 館 對 申 辦 簽 証 之 馬 來 西 亞 護 照 持 有 人 並 不 收 取 費 用 ， 本 公 司 只 徵 收 代 辦 有 關 申 請 之 手 續 費 

*日本簽證中心預約服務，網址為www.vfsglobal.com/Hongkong 

附 加 文 件 

《僱 員》 個 人 經 濟 証 明 副 本 

《主 婦》 個 人 經 濟 証 明 副 本   

※ 持 中 國 護 照、HKDI、澳 門 特 區 旅 遊 證 需 另 外 提 供 在 職 證 明 書，如 主 婦 則 需 提 供 配 偶 

在 職 證 明 書 、 結 婚 證 書 和 家 庭 成 員 護 照 副 本  

※  個 人 經 濟 証 明 只 接 受 最 近 接 受 三 個 月 內 銀 行 存 摺 、 定 期 存 款 單 或 銀 行 月 結 單 其 中 一 項 

※ 基 本 上 日 本 領 事 館 要 求 申 請 人 提 交 之 經 濟 證 明 、 存 款 必 須 達 HKD20,000 以 上 ， 但 對 於 存 款 未 能 

達 到 之 申 請 人 ， 亦 可 交 由 公 司 嘗 試 申 請 ， 批 准 與 否 一 律 由 日 本 領 事 館 決 定  

 

 

 

海 外 僱 傭  申 請 人 亦 須 根 據 下 列 資 料 提 交 文 件 :  

  

※  僱 傭 合 約 正 及 副 本 (必 須 有 六 個 月 以 上)  

※ 僱 主 擔 保 信 

※ 僱 主 和 同 行 之 家 屬 身 份 證 及 護 照 副 本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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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 僱 主 之 經 濟 証 明 副 本  

※ 旅 行 團 全 數 費 用 收 據 副 本 

 

下 列 國 家 之 護 照 持 有 人 前 往 日 本 國 可 豁 免 入 境 簽 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:  

Australia 澳 洲  Germany 德 國 New Zealand 新 西 蘭 

Andorra 安 道 耳 Greece 希 臘 Norway 挪 威 

Austria 奧 地 利 Guatemala 危 地 馬 拉 Poland 波 蘭 

Argentina 阿 根 廷 Holland 荷 蘭 Portugal 葡 萄 牙 

Brunei 汶 萊 Hungary 匈 牙 利 Singapore 新 加 波 

Belgium 比 利 時 Honduras 洪 都 拉 斯 San Marino  聖 瑪 利 諾 

British Citizen 英 國 Israel 以 色 列 Slovenia 斯 洛 文 尼 亞 

Bahamas 巴 哈 馬 Iceland 冰 島 Spain 西 班 牙 

Barbados 巴 巴 多 斯 Ireland 愛 爾 蘭 Sweden 瑞 典 

Croatia 克 羅 地 亞 Italy 意 大 利 Switzerland 瑞 士 

Cyprus 塞 浦 路 斯 South Korea 南 韓 Surinam 蘇 里 南 

Czech 捷 克 Lesotho 萊 索 托 Taiwan  台 灣 

Canada 加 拿 大 Lithuania 立 陶 宛 Turkey 土 耳 其 

Chili 智 利 Luxembourg 盧 森 堡 Tunisia 突 尼 西 亞 

Costa Rica 哥 斯 達 黎 加 Liechtenstein 列 茲 登 士 敦 Thailand 泰 國 

Denmark 丹 麥 Mauritius 毛 里 裘 斯 Uruguay 烏 拉 圭 

Republic of Dominica 多 明 尼 加 Macedonian 馬 其 頓 U.S.A 美 國 

Estonia 愛 沙 尼 亞 Malta 馬 爾 他 HKSAR 香 港 

El Salvador 撒 爾 瓦 多 Monaco 摩 納 哥 MCSAR 澳 門 特 區 護 照 

Finland 芬 蘭 Malaysia 馬來 西 亞  

France 法 國 Mexico 墨 西 哥  

 持 汶 萊 護 照 之 人 仕 ， 只 可 停 留 日 本 14 天 。 

 持 印度尼西亞護 照或 泰國護 照之人仕， 只 可 停 留 日 本 15 天 。 

 持 台 灣 護 照 人 仕 ，護 照 上 必 須 顯 示 台 灣 身 份 證 號 碼 才 可 豁 免 簽 證。 

 持 馬 來 西 亞 及 泰 國 護 照 人 仕，證 件 內 必 須 有 晶 片 ，才 可 免 簽 證 入 境。 

* 以 上 資 料 只 作 參 考 ， 如 有 更 改 以 領 事 館 公 佈 為 準。 

( https://www.mofa.go.jp/j_info/visit/visa/short/novisa.html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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